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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（如離岸發電與黑潮能源）和新水源等領域，為資源不足的臺灣尋找新的亮點；另一方

面更要為海洋的永續貢獻心力，以平衡的態度面對豐富廣闊的海洋，為臺灣下一輪的繁榮

發展打下基礎、創造契機。 

（四十八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針對新政府的居住正義政策是，在八年內

推出 20 萬戶社會住宅，供弱勢家庭購買或租用，現在此一政

策有了更清楚的輪廓，包括預計八年將投入 4,000 億的資金，

新建 12 到 14 萬戶住宅。雖然台灣的房價昂貴，但是主要的

問題還是出現在北部地區，因此社會住宅的主要目標應該放

在北部地區；而且政府的資源有限，如何去落實這些政策可

能更重要，至於是否需要到 20 萬戶，而且是否需要花上

4,000 億元，行政院應該再進一步評估。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

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新政府的居住正義政策是，在八年內推出 20 萬戶社會住宅，供弱勢家庭購買或租用，現在

此一政策有了更清楚的輪廓，包括預計八年將投入 4,000 億的資金，新建 12 到 14 萬戶住宅

；再利用容積獎勵，引導新建與都更開發回饋 4 到 6 萬戶；最後再經由訂立租屋專法，引

導民間提供 2 到 4 萬戶空屋，由社福機構承租和管理。 

二、新政府有這麼大的決心要推動社會住宅，供弱勢家庭改善其居住環境與品質，社會應該給

予支持，但是由於預計投入的資金很多，而且興建的住宅數量也很大，就目前國內的房屋

總量來看，是否有必要由政府部門提供這麼多的新建住宅，值得深入檢討。 

三、首先，計畫興建的 12 萬到 14 萬社會住宅，土地由政府無償撥用，每坪興建成本約 10 萬元

，約 25 坪，也就是說，每戶的售價約在 250 萬元。此一價格在中南部而言，應該比較合理

，但是中南部的房價本來就比較低，由政府提供社會住宅的需要是比較少的；反而是北部

地區，由於房價較高，民眾對於新建的社會住宅需要較大。但是以目前台北市、新北市，

甚至桃園市來看，250 萬一戶的房子，其價格明顯低於市場行情，到時許多民眾一定會搶購

。理由很簡單，因為土地完全不用錢；這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。政府為什麼可以無償撥用

土地供民間使用？除非這些房子是採用 50 年或 70 年設定地上權的方式出售。換言之，我

們支持政府直接興建社會住宅供弱勢家庭購買，但不應該直接賣斷土地，而應該採用設定

地上權的方式，讓這些土地未來仍然可以再運用。 

四、我們相信如果只是售屋不售地，可能會讓一些弱勢家庭不願意購買，因為「有土斯有財」

；但是要特別指出的是，政府要做的是提供弱勢家庭一個良好的居住環境與品質，而不是

要協助其擁有一棟房子，所以提供地上權的房子應該是比較合理的政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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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其次，對於真正低收入的家庭，即使是 250 萬的房子，他們可能也負擔不起，因此政府也

規畫一些只租不售的社會住宅供他們租賃使用，預計這些房子將租給年所得 30 萬以下的低

收入族群，以 25 坪計算，每坪租金 800 元，政府補助 300 元，因此每月只要負擔 12,500 元

即可。但是，此一負擔仍然太高，因為房租支出已經接近其收入的一半，這比國際標準的

25%高出太多。對這些非常低收入的家庭，應該可以縮小其居住面積，然後增加政府補助金

額，以降低其租金負擔，總之，租金負擔絕對不應該超過所得的 30%。 

六、第三，新政府還計畫訂定租賃專法，提供優惠，讓民間屋主拿出空屋供低收入戶租用，目

標約 2 到 4 萬戶，以目前台灣有 85 萬空屋的數量，所占比例似乎不大，但是以台北市曾經

推動的愛心房東政策來看，由政府成功獎勵民間拿出來出租的戶數非常有限，因此此一政

策是相對地不容易。目前新政府的政策主要是以租稅優惠的方式提供出租的誘因，但是因

為現在大部分的租屋都是沒有登記的，屋主根本就不用繳稅，所以只有租稅獎勵的措施是

不夠的。更好的方式是提供租稅優惠以外，還要加上以實價課徵空屋稅的政策，也就是說

，如果擁有第二棟以上的房子，而且是空屋，屋主就必須繳納高額的空屋稅，棒子與紅蘿

蔔雙管齊下，屋主才會有意願把閒置的房子拿出來出租。 

（四十九）本院吳委員志揚，針對桃園新屋動保區獸醫簡稚澄以死諫方

式，控訴國內動保政策的荒謬，包括即將於明年 2 月實施流

浪動物零安樂死政策，卻沒有完善的配套措施，將導致動保

園區無法負荷，未來將不只有動物哀歌，基層公務員更將奏

起哀樂，政府主管機關應徹底檢討我國動保政策與人力、財

力的問題，從根本解決動保議題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北一女、台大獸醫系畢業，獸醫師特考榜首，以第一志願到桃園新屋海邊動保園區服務，

有美女獸醫之稱的簡稚澄，日前卻以死諫方式，服食安樂死動物用藥結束生命。 

二、這悲劇所凸顯的問題是，政府不從源頭進行管理，卻將所有的壓力交給愛護動物卻無力處

理的基層公務員，甚至由他們來終結動物的最後生命，情何以堪。加上官僚體系只給目標

，不給資源與人力，讓基層全盤承受壓力；壓力一旦越過臨界點，當然引發不幸。 

三、明年 2 月將實施流浪動物零安樂死政策，桃園市政府卻要求動保單位 3 天內把市民舉報的

流浪動物全數捕抓入園，問題是收容所早已超量數倍，怎麼收容？收進來又得零安樂死，

請問基層人員如何面對？其他縣市是否也類似狀況？ 

四、政府單位應該正視流浪動物問題，不是從末端的流浪動物收留去處理，而是從源頭的飼主

登記、強制結紮與晶片管理為主，才能根絕流浪動物的悲歌。 

五、爰此，特提出此質詢，要求行政院與主管單位應重新檢討動物保護政策，並且提出確實可


